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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讀經及其他應用經文: 創世記 1:26-27; 詩篇 139:13-16 
 

1.創世記 1:26-28  v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
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v27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
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v28神就. 

 

2.詩篇 139:13-16  v13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編織我.v14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
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v15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塑造;那時,我的
形體並不向你隱藏.v16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
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3.約伯記 10:10-11你不是倒出我來好像奶,使我凝結如同奶餅嗎?你以皮和肉為衣給我穿上,用骨與筋把
我全體聯絡. 

 

4.詩篇 139:1-3,10  v1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v2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
念.v3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v10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
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5.耶利米書 1:5我尚未將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認識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將你分別為聖,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6.路加福音 1:41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裡跳動.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7.路加福音 1:44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裡的胎就歡喜跳動. 
 

8.約翰福音 8:10-11 耶穌挺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講道題目: 生命的尊貴與神聖 
 

講員: 王天健牧師 
 

前言: 
 

最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 1973最高法院對 Roe V. Wade的裁決,認定美國憲法並沒有賦予或者保證
婦女有墮胎的權利。這個對於美國的保守派來説是一個既正確又重要的決定.他們認爲這是一個撥亂反
正的動作,是正確解讀憲法,扭轉五十年前的錯誤.相反的,對於美國自由派來説,這是民生、婦女權力的大
倒退,是剝奪女性對自己的身體的決定權,會導致各種的混亂和接踵而來複雜的問題.有些人甚至擔心這
會導致社會公義的倒退,他們擔心下一個會是甚麼權利被剝奪?所以他們認爲最高法院的判決是一個歷
史性的錯誤。 
 

我只是一個牧師,對於政治或者法律的判決瞭解的不夠也不適合在講臺上多做評論.從客觀的角度說,這

個最高法院的判決,嚴格來說,只是說明墮胎權不屬於聯邦政府或者憲法的管轄,而是屬於各州獨自立法

的權力.所以不管支持或反對,下一步的發展大概就是各方在地方選舉中會努力拉票,敦促州議員立法或

修法,以就很有可能有些州會禁止墮胎,而有些州會立法保障墮胎的權利.從最高法院的角度,也從民主政

治的角度說,這樣的發展是比較符合地方自治的民主精神,從教會、基督徒、聖經的角度說,這是許多福音

派教會與基督徒五十多年來的禱告和心願.許多教會從1984年美國雷根總統定每年1月的22號的當天、

或者之前之後的主日,有設立「生命神聖的一天」,希望推翻 50年前合法墮胎的判決.希望教會能發揮屬

靈的影響力和見證,能清楚在大眾輿論和民意的壓力之下,能夠佔住並且强調墮胎的邪惡和不義,也借此

重新教導强調生命的尊貴與神聖不容侵犯摧殘和敗壞.那今天我們就簡單的從幾個經文來看看聖經對生

命,特別是母腹中的嬰孩胎兒有什麽教導?因爲這個對我們如何看待墮胎或墮胎權,這麽有爭議性的社會

民生議題有極大的影響. 
 

 

人的生命尊貴與神聖是因爲 
 

a. 我們擁有 神的形象 

創世記 1:26-27(經文一).嚴格説,這段經文並沒有清楚解釋 神的形象指的是什麽?是良知?是靈魂?是

理智是人的創意?還是可以透過禱告敬拜與 神相交?這裏要表達的中心思想就是任何人,做爲被 神

所創造的一位,不論男女老少、高矮胖瘦、身份地位、聰明才智爲何,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所造.只要是

人,都有 神的形象、神的樣式.這不是任何動物或者其它被造物所有的,也是人與其他被造物的最主要

區分.甚至聖經都沒有告訴我們「天使」有 神的形象.我們首先要確定,人的位份、構造、與反應是 神



的本像.既然我們有 神的形象和樣式,每一個人就與生俱來有他基本的尊嚴,因爲某種程度上帶有並

且反映出 神的形象.所以人的生命的尊貴與神聖性,不是因爲我們是比較更進化的有機物,不是我們

的成就,而是 神照著自己的樣式形象創造了我們.所以任何毀壞、摧殘另一個人的生命,不論用什麼方

式,我們得罪的是 神. 
 

b. 我們有治理全地的責任 
 

創世記 1:26(經文一),這一節後半段強烈地暗示形象和樣式跟治理管理其他的被造物有關聯.創世記

1:28(經文一)又重複了這個治理其它生物的命令.從這裏我們看到 神的設計是要人發揮治理的功能,

要把地上、海裡、天上的萬物管理好.「治理」這個詞不是只是說我們要跟動物和平共存.它强調的是

一個主僕、王與百姓之間的關係.王有責任要治理國家百姓,主人要管理僕人.他們的身份位階不同,要

擔負的責任也不一樣.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我們不應該濫用或者沒有計劃的來管理這個世

界.如何更有智慧的維護我們的環境和地球的生物,是 神創世以來給我們每個人的基本責任.所以,人

的尊貴與神聖不單單只是我們有 神的形象,也是因爲我們有與其它被造物不同的責任要管理治理這

地. 
 

c. 生養下一代有特別的關係 
 

我們的性別乃是 神的設計: 

男女都有 神的形象和創造的目的.創世記 1:27-28(經文一).神自己沒有性別,但是人類的性別不同.在

婚姻中,夫婦合爲一體,然後懷孕生育,撫養下一代來治理 神創造的這地.所以生育和性別都是 神的

設計和心意,要落實祂創造的藍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有 神的形象,並且去做 神給我們要負責的

事. 
 

我們要養育下一代: 

我們生不生孩子,主要的出發點和考量不是爲了自己、不是爲了經濟的考量,而是 神在正常情況下給

我們每一個人的義務.當然,自從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後,神的詛咒和罪的傳承導致了這個世界的敗壞和

人的墮落,並且無法順服敬畏 神.所以原本每一對夫婦都可以自然生育的境況,如今在罪和 神的咒詛

下,無法順利的發生.但這並不意味 神創造人之後,生養衆多,遍滿全地的責任就不存在了.生命的繁衍,

從夫妻結合、到懷胎生孩子、養育照顧、生命傳承,使下一代到老不偏離,這是每一對夫妻父母,假如

神賜你孩子,必須承擔的責任.我們生命的尊貴和神聖,在於我們是否看重並且遵行 神的話語,是否把 

神托付給人的責任傳承下去.不論是你自己肉生的孩子、還是領養的下一代、或者是屬靈栽培的晚輩

年輕人,如何教養帶領這些人,關乎這生命的尊貴與神聖. 
 

人的生命尊貴與神聖與生養下一代有特別的關係.當我們違反這個基本責任的時候,我們看到人口的

老化、社會開始出現各種衍生引生的問題是多麼的廣泛與複雜.人的生命尊貴與神聖因爲我們有治理

全地的責任,我們擁有 神的形象.請問:母腹中的嬰孩是否也有神 的形象?是否有人的生命?是否同樣

和出生的人一樣尊貴與神聖？聖經是如何看待肚子裏的胎兒呢？ 
 

d. 母腹裏的胎兒是 神所創造的 
 

詩篇 139:13-16(經文二),大衛多次提到他是被 神所造,是 神在母腹中編織他.約伯記 10:10-11(經文

三),聖經不是要從科學的角度來分析胎兒成形長大的過程,是精子卵子受孕的剎那、或是胎兒成長到

幾個週期,或是胎兒腦部或身體發展到哪一個階段,才算做是「人」.但是聖經絕對清楚的强調的是這

個過程不是自動或天然的事情,而是 神親手塑造我們.在母腹中從精子使卵子受孕的開始,完全都是 

神的工作和創造! 
 

e. 出生前和出生後的連貫性 
 

大衛和約伯作爲一個成人,在回顧他們的一生,從他在出生前和出生後都運用同樣的代名詞。詩篇

139:1(經文四)講的是大衛的過去;詩篇 139:2-3(經文四)講的是大衛的現在;詩篇 139:10(經文四)講的

是大衛的未來.詩篇 139:13(經文二)這是未出生之時.無論是有思想可以作詩寫字已成年的大衛,還是

以前或者年輕或年邁的大衛,甚至還未出生的大衛,都同樣都是耶和華所造的人.都是用“我”同一個

代名詞,也就是説,從聖經 神的角度,還在母親懷中成形的大衛,就算只是一個小小胎兒,在 神的眼光,

他就是大衛,是被 神按著祂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因此有生命的尊貴與神聖. 
 

f. 神可以與在母腹中我們相交 
 

耶利米書 1:5(經文五),路加福音 1:41(經文六),路加福音 1:44(經文七).耶利米還未出母胎,神已經把他

分別爲聖,就是與祂親近同在.施洗約翰在母親伊莉莎白的肚中,就已經可以因著聖靈的工作,聽見耶穌



的母親馬利亞的聲音而歡喜跳動!這都顯示還在母腹中的孩子,神就可以對他們説話,與他們親近相交,

甚至讓他們對 神的工作有歡喜高興的屬靈反應. 
 

所以綜合這三點,母腹裏的胎兒是神所創造的;出生前和出生後都是人的連貫性;和在母腹中 神已經可

以與我們相交.我們就能總結聖經的觀點,就是還未出生的嬰孩,也是 神所造的人,擁有 神的形象,能與 

神相交,所以他們的生命尊貴神聖,和出生的嬰孩或成人一樣貴重寶貴. 
 

應用思考 
 

1.人的被造、神的形象、和腹裡的胎兒 
 

這篇信息連帶的有太多其他的層面,不是一篇道就可以講解清楚.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把聖經對於 神

的形象和被造的人做一個清楚的連接,然後來看聖經對還未出生的孩子的定位有什麽教導?關於其他特

殊五花八門複雜的情況,墮胎是否是符合聖經倫理的討論?不在此討論.這裏的幾點應用,也不足應付所有

的層面,但是聖經有幾項清楚的大原則,對於人有 神的形象,希望給大家一些思考的提醒. 
 

2.聖經的教導,反對墮胎 
 

既然聖經的重點和清楚的教導是母腹中的嬰孩是人,那麽墮胎的行爲就是流孩子血的謀殺行爲,是我們

必須清楚拒絕反對的.這是爲什麽五十多年來,在美國的福音派教會和基督徒極力禱告希望能夠有一天

神做工使這個 Roe V. Wade的案件可以重審推翻. 
 

3.不論斷,不定罪 
 

假如以前有過墮胎的經歷,今天的信息的目的,不是要論斷妳,更不是要定妳的罪.不管過去墮胎的緣由是

什麽?深信一定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在其中.有些可能是妳所在大環境的法律政策讓妳沒選擇.有些時候可

能是健康因素…等等,種種不同的背景原因.妳知道,神知道!但是將來要跟 神交帳!今天希望藉著 神的

話,能夠更清楚的認識聖經對墮胎這個問題的大原則的教導.希望幫助我們對以後、對下一代能夠更知道 

神對墮胎的心意是什麽? 
 

4.耶穌基督的恩典 
 

耶穌基督的恩典與應許可以饒恕我們的過犯罪得赦免、安慰我們的痛苦愧疚、並醫治我們的創傷.、擦

乾我們的眼淚、撫平我們內心的傷痛和不平. 
 

以前碰到教會一對交往的同工他們發生婚前性行為.女方懷孕,掙扎要如何處裡?他們跟小組長講,但是
不希望牧師和長老知曉.男方一直敦促女方要把胎兒墮掉.女方才信主不久,在她以前成長背景,墮胎是非
常稀鬆平常的事情.但是她也接觸過聖經的教導,覺得似乎有些不妥,心中有很多的愧疚.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這位信主多年我認識的弟兄,從主日崇拜的敬拜、青少年事工輔導、大學事工輔導都有參與,是服事
的重要同工.他非常熱心服事、恩賜才華洋溢,是大家欣賞喜愛的年輕人.但是在協談當中,他說:我以前還
年輕的時候覺得墮胎是不討 神喜悅的,但是現在覺得可以接受的.當問到他「聖經在何處說墮胎是可以
的?」,他卻說不出來.而且看到他態度生命的轉變,為了一個罪,執迷不悟,自我中心,他可以推翻他從小知
道的聖經真理,而滿足自己的私慾.最後他強迫女方把孩子墮下來.他甚至覺得教會有很多問題而離開了
教會.我們為他們禱告、勸勉、難過、和流淚.其實他們自己是受傷最多的,而這種創傷是多年不能彌補
的! 
 

假如聖靈藉著 神的話光照你,並且責備你多年以前的過犯,請不要灰心喪志.因爲在耶穌的脚前有充足的

恩典,只要你向祂求恩惠,向祂認罪.祂不但赦免你的過犯,祂會扶你起來,提醒你不要再犯.願 神的安慰與

恩典是豐豐富富臨到你們同在.我們在耶穌基督裡有新生命的盼望.我們每一個人,誰可以在 神面前自誇

呢?有誰可以撿起石頭去砸那個明顯犯罪的人呢?該被砸的是我們每一個人!該都石頭的應該是 神自己!

但是祂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告訴我們:走吧,不要再犯罪.約翰福音 8:11(經文八). 
 

5.爭取合身心意的法律,更要傳揚耶穌的福音 
 

基督徒的角色不單只是要爭取一個符合真理的律法,我們更應該傳揚耶穌捨己並且愛人如己的福音.五

十多年來,有好些基督徒,基於對 神的熱心,參與公益活動,希望透過實際方式,幫助面臨要墮胎抉擇的女

性,提供她們有另外一條出路,告訴她們有領養這條路的選擇.甚至還有經濟上的幫助和陪伴.許多福音機

構和教會多年來希望能夠扭轉社會對墮胎的態度.雖然短期之內法律的改變,好像沒有甚麼希望.但是也

有一些基督徒有極多的批判社會的不公義和敗壞.這些對不信主的人的抨擊與批評,並沒有帶著耶穌基

督愛人如己,要人悔改這樣的全備福音,而表現傳揚清楚.有一些人,有極多對社會對不信主的人批判.神設

立教會不是要我們在地上審判這個世界,這不是教會的責任和位置.所以我們要留意我們對社會的態度



和言行舉止.我們應當清楚高舉表達聖經的教導,因為聖經的教導不只是為基督徒,而是為整個人類.當我

們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我們不應當靜默無聲,要用正確的方式和態度,基督徒可以表達的不同意或者擔

憂,但是反對聖經教導的人,甚至嘲笑逼迫教會的人,不是我們的仇敵,他們不是我們去批評數落鬥爭的對

象. 
 

6.新世代信徒不只是看重墮胎 
 

墮胎這個議題不一定是新一代基督徒唯一或最看重的議題.在過去二十年裏,明顯的越年輕的一代,越會

關心更多其它的議題.年輕一代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法律允許、社會普遍接受、再加上各種媒體的傳遞,

是一件平常的事,不見得墮胎是最邪惡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有些認爲社會公義,譬如警察暴力、種族歧

視、環境保護、同性或性別挑戰、非法移民、假新聞、政治的對立、福音派基督徒只站在某一個政黨

的現象…等等,是年輕一代更多方考慮的議題.反而上一代基督徒比較重視墮胎這件事.他們認為謀殺流

孩子血是聖經清楚的教導,應該馬上要禁止,但是其他並不是不重要.所以當上一代的基督徒在跟下一代

溝通的時候,要瞭解他們的角度,很有可能墮胎合法化不是他們最在意的事情,甚至覺得根本不是一個問

題. 
 

7.墮胎行為是外表,自我中心是罪的本質 
 

墮胎這個行爲不是最嚴重的問題,而是自我中心,不願意聽從 神的話的態度行爲,才是罪的根源.就是自

大自我.這樣的態度,在任何人心中的都會存在,包括我們基督徒.所以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問題,而忽略了罪

的本質. 
 

8.法院不是復興的關鍵 
 

法院和立法修法不是讓美國可以重新經歷屬靈復興的關鍵!重要是基督徒的見證.有一些屬靈的長者說:

美國社會的敗壞衰弱是始於學校不允許基督徒公開的禱告.他們希望透過法律來保障信仰的自由.但是

如果反問:要確保信仰的自由,讓不是基督徒的老師要公開禱告,要怎麼做呢?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信仰自

由要在校園裡落實,意味著讓佛教徒、回教徒、任何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可以在校園裡自由的禱告.

有的時候,在校園裡只允許對 神禱告.就基督徒而言,當然希望全地都尊耶和華為聖,只求告耶和華的名;

但是我們活在一個多元民主化的社會,而不是基督教立法治國的社會,我們就要注意我們的訴求,是否我

們真正明白引申出來的現象?意思是說從法律的途徑去尋求屬靈的復興和悔改是行不通的.教會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立法修憲之後導致百姓集體的認罪悔改.反而是在人看教會、社會都沒救了,

好像 神的審判要隨時臨到了,突然 神自己的工作,聖靈突然極大的澆灌,導致社會各式各樣的人被聖靈

光照,對罪悔悟,然後到教會悔改,生命有極大的轉變.這種轉變之後,導致在英國、在美國有一些修法改變

社會原先不合 神心意的法律和現狀.這是有先後秩序的.我們自問:我們花多少時間為國家社會禱告?不

是為某個政黨贏得選舉禱告!我們是否為百姓屬靈覺醒對罪悔悟禱告?基督徒是否為教會興旺,對 神的

話渴望、委身、與順福禱告?我們要禱告教會和基督徒對福音强而有力的見證,讓社會能夠感受到,這才

是當初初代教會如何翻轉羅馬帝國的過程.他們甚至被逼到競技場流血被殺,但是 神用他們的見證,活出

基督的愛,與世人不同. 
 

結語 
 

弟兄姊妹,對於最近通過墮胎非法的事情,各大媒體都是用頭版頭條新聞來報導,甚至還會一直持續到美

國11月的期中選舉,都是一個火熱的話題.有一方會感到非常興奮,另一方會非常憤怒失望.社會的對立會

愈來愈劇烈,我們做為主的門徒,我們要做甚麼見證呢?做甚麼樣和平的光與使者呢?我們對聖經真理的

教導絕不妥協,我們有清楚的立場要表達,但我們不單單只是表達墮胎合不合法和其他的議題,而是要傳

遞在耶穌基督裡有赦罪、復活、新生命的應許和盼望.這是罪唯一的解藥! 


